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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年不護送報告書 

（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） 不 護 送 報 告 書

發文日期字號 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  字第      號 

事 由 
下列少年行為因觸犯刑罰法律，經初步調查結果，其所為屬

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8 條之 6 第 2 項所列事件，請准不予護

送。 

少年姓名 性別 年齡 出生年月日 出生地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備註

 
 
 
 
 

      

住 居 所  

逮 捕 時 間  

逮 捕 地 點  

疑有觸犯刑罰

法律行為情形 
 

疑 似 觸 犯 之 
刑 罰 法 律 

 

得 不 護 送 之 
理 由 

□所犯為最重本刑三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金之 
    罪。 
 
 
□其他情形： 
    請敘明理由要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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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□筆錄 
 
□其他 

此致 

○○○○法院少年法庭 
 
 

                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  （簽章） 
 

中 華 民 國    年    月    日

承辦司法警察 
職 稱 姓 名 

 

 
報告法官時間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 
 
 
 

法 官 批 示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（簽章） 

 

   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

 


